附件7：

川北医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专家帮扶计划
为了充分发挥学校学术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中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提高我校自然基金项目的申报质量和中标数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实施主体
学校组织实施“专家帮扶计划”，由科技处统筹安排、指导，各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二、计划实施原则

1、帮扶要本着专家与申请者双方自愿的原则；
2、帮扶专家原则上必须是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负责人；
3、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被帮扶对象；
4、一名帮扶专家帮扶的申请者不得超过3名；
违背上述原则所签订的帮扶意向书无效。

二、计划实施形式
采取自愿组合为主、指定组合为辅的方式，学校专家对2012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者实行对口定向帮扶，在科研选题、方案设计与标书撰写等方面对申请者进行全方位指导。项目申报人可自由选择一名校内专家帮扶，并主动与帮扶专家联系，下载、签订帮扶意向书，上报所在部门。

三、指导专家遴选

由部门推荐，学校审核确定专家名单。原则上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功申报经验的专家为主。

四、重点帮扶对象
（一）申报2011年度自然科学基金未中标，但有2名及以上专家同意资助者；

（二）拟申报2012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

（三）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重点帮扶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者。

五、计划实施程序
（一）由申请人向所在部门提出书面帮扶申请；

（二）对接人员签订帮扶意向书；
（三）各部门研究确定本部门帮扶对象，并随申报书将帮扶意见书报科技处。
六、奖励措施
在申请者完成申请书并正式提交国家自然基金委后，由学校一次性支付每项300元专家咨询费给指导专家；如项目申报成功，学校给予项目指导专家每项5000元的咨询奖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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